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1]迪庆州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
新建商品住房首付款委托承诺书
	一、提取人（购房人）信息

	提取人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联系电话
	

	提取人（配偶）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联系电话
	

	提取人（直系亲属）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联系电话
	

	是否申请公积金贷款
	□是   □否
	预留金额
	

	二、购房信息（售房企业填写）

	买受人（购房人）
	
	与提取人关系
	

	所购房屋信息
	                  号（栋）楼         号房屋

	房地产企业名称
	
	楼盘名称
	

	购房款约定
	1. 房屋总价                     元；
2. 首付款          元，其中：自筹资金          元（含定金           元），提取公积金            元。

	收款账户名称
	

	收款账户开户行
	
	收款账号
	

	售房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三、提取及委托授权支付信息

	本人、直系亲属迪庆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共计人民币                         元，其中：提取人（购房人）           元、配偶          元、直系亲属            元，用于支付购买本承诺书的购房信息栏载明的房屋的购房首付款，并不可撤销地委托公积金中心将获批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划转到本承诺书购房信息栏载明的收款账户。

委托提取人签字： 1.            2.            3.                 
            年    月    日

	四、提取人（购房人）承诺

	1.本人、直系亲属已如实填写上述各项信息，并确认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完整和合法有效。若存在所填写的信息失实、伪造申请材料、虚构住房消费行为等任何违法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的，本人、直系亲属愿意按照公积金中心要求在5个工作日内退还本次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接受公积金中心依法采取的失信惩戒、限制公积金使用等措施，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168007965]2.本人、直系亲属承诺在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转账完成的5个工作日内，及时将《迪庆州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新建商品住房首付款业务办理回执》交回售房企业，并办理购房合同网签备案登记后，在此时段内缴存职工持《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表原件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完成办结。
3.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被撤销、被解除或者被确认无效后，本人、直系亲属同意房地产企业直接将已收取的购房首付款中属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的金额，在5个工作日内全额原路径退还公积金中心，由公积金中心计入本人、直系亲属个人公积金账户。
4.本人、直系亲属已知悉并完全理解本承诺书的所有内容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5.本人、直系亲属自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并作出上述授权支付委托，并将全面严格履行本承诺。

承诺人签字： 1.          2.          3.           
                                                  年     月     日      

	5、 售房企业承诺

	[bookmark: OLE_LINK2]1.我公司确认上述住房消费行为真实、完整、合法有效，以及本承诺书的购房信息栏载明的收款账户与上述申请人及/或直系亲属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收款账户一致。
2.我公司承诺购房人或直系亲属申请转入我公司的住房公积金仅作为购房首付款，我公司无权支付给购房职工。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被撤销、被解除或者被确认无效后在5个工作日内，我公司承诺将已收取的购房首付款中属于上述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的金额全额逐笔、足额从原路径退回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银行账户。逾期未退还的，接受相关主管部门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处理直至完成上述退还手续。
3.我公司已知悉并完全理解本承诺书的所有内容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并将全面严格履行本承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房地产开发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认真填写，请勿涂改
